
香港古箏演奏家協會 及 香 港 古 箏 專 業 學 會
中 國 古 箏 考 級 評 核 試

 

考試曲目及守則
 

考 試 曲 目 ：  

 

一 級   五 級  

釆 茶 舞 曲  傅 明 鑒 編 曲  瀏 陽 河  湖 南 民 歌 、 張 燕 改 編

鳳 陽 花 鼓  徐 能 強 編 曲  山 丹 丹 開 花 紅 艷 艷  焦 金 海 編 曲

虹 彩 妹 妹  徐 能 強 編 曲  漢 宮 秋 月  山 東 傳 統 箏 曲

二 級   釆 花  傅 明 鑒 編 曲

妝 台 秋 思  徐 能 強 編 曲  南 泥 灣 變 奏 曲  徐 能 強 編 曲

紫 竹 調  傅 明 鑒 編 曲  洞 庭 新 歌  王 昌 元 、 浦 琦 璋 編 曲

鳳 翔 歌  山 東 傳 統 箏 曲  六 級  

西 廂 詞  漢 樂 箏 曲  歡 慶  徐 能 強 曲

三 級   湘 情  傅 明 鑒 編 曲

漁 舟 唱 晚  婁 樹 華 曲 、 曹 正 傳  香 山 射 鼓  曲 雲 曲

天 下 大 同  中 州 古 曲  蘇 武 思 鄉  河 南 傳 統 箏 曲

綉 金 匾  陝 北 民 歌  七 級  

小 星 星  傅 明 鑒 編 曲  戰 台 風  王 昌 元 曲

小 城 故 事  徐 能 強 編 曲  秦 桑 曲  周 延 甲 曲

四 級   高 山 流 水 ( 山 東 )  山 東 傳 統 箏 曲

紡 織 忙  劉 天 一 曲  峽 谷 明 珠 放 異 彩  徐 能 強 、 劉 維 珊 曲

高 山 流 水 （ 浙 江 ）  浙 江 傅 統 箏 曲  出 水 蓮  客 家 傳 統 箏 曲 羅 九 香 傳

繡 荷 包  徐 能 強 編 曲   

 

考 試 守 則 ：  

1 .  考 生 可 自 選 練 習 曲 及 曲 目 各 一 首（ 曲 目 根 據 “ 香 港 古 箏 演 奏 家 協 會 ＂ 出 版 之 “ 中 國 古 箏 考 試

曲 目 ＂ 為 準 ）。  

2 .  考生可用大會提供之古箏或自備古箏應考，並須自行把樂器調好。  

3.  考生必須攜帶 “香港古箏演奏家協會＂出版之“中國古箏考試曲目＂應考。  

4.  考生須於應考時間前 15 分鐘到達試場候考區向本會職員報到，經審核證件無誤，始准應考。 

遲到考生有可能被拒絕應試。  

5.  因故未按時應考者視為自動棄權。不予補考，也不退費。  

6.  考生必須攜帶準考證及備有考生照片的身份證明文件應考。  

7. 考生或其他有關人等攜往考試地點的財物，應自行保管，本會概不負責。  
 


